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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31530
31630

一、依公司法第 282條規定，何種公司可以聲請公司重整？重整之條件為何？何人
可聲請公司重整？應經過何種程序公司始得提出聲請？（25分） 

二、請說明匯票、本票、支票及金融業之定義。在票據記載票據法所不規定之事項者，

該事項有何效力？（25分） 

三、請說明下列名詞：保險；保險人；要保人；被保險人；受益人。（25分） 

四、依海商法第 21 條規定，船舶所有人對四種事項所負之責任，僅以本次航行之船舶價值、

運費及其他附屬費為限。但第 22 條規定，有六種情形為第 21 條責任限制之例外，

請說明該六種情形。（25分） 


